中山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延期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
单 位
	
	申请人

姓 名
	
	现专业技术职务
	
	呈报时间
	

	留学进修
时间
	 年  月  日至

年  月  日
	拟延期

时间
	 年  月 日至

年  月 日
	留学进修国家地区
	
	首次延期
	是 □

否 □

	申请

延期

理由
	

	有关科室

意见
	专科主任:        大科主任:         学科带头人:         党（总）支部书记:
年   月   日

	单位人事部门意见　
	负责人(签名)： 

(单位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院（系）、中心领导意见
	负责人(签名)： 

(单位公章)

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人事处意见
	负责人(签名)： 

(单位公章)

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领导

意见
	负责人(签名)： 

(学校公章)

年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请随本表依次提交有本人签名的延期申请书（请说明延期原因并附申请人在外详细联系电话和Email地址)、邀请方出具的延期函（需注明具体延期时间和资助金额）、所在单位的详细书面意见（须有主管领导签字）、赴美人员还需提供DS-2019表（或领事馆提供的其它反映签证类型资料）复印件。

◇申请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延期办理流程
◆自行上网（医院网页→管理部门→人事处→表格下载）下载填写《中山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延期申请表》→所在科室党政领导签名同意→将审批表及个人延期申请书（需本人亲笔签名）、邀请函复印件等材料交人事处（人事科）→报分管院领导审批→报学校人事处审批→报学校领导审批→到人事处劳资科办理预缴社会保险手续（可委托他人代办）。

注：1. 申请延期请在出国（境）期限到期前至少1个月办理；

    2. 申请延期进修一般只能申请一次，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；如特殊需要可申请2次，总的进修期限不得超过3年。
